共青团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岭南团字〔2016〕 2 号

关于开展2016年纪念雷锋日53周年
全校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的通知
各院系团总支、各青年志愿者协会：

为迎接3月5日雷锋纪念日，学习雷锋精神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校团委、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在全校范围开展全校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，希望广大团员青年都能够积极加入到此次活动中，开展范围广泛、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，努力在校园里形成学习雷锋精神的志愿实践热潮。
一、活动时间：2016年3月—4月
二、活动主题：青春雷锋
三、活动类别
1、道德宣讲志愿服务。组织志愿者宣讲雷锋精神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宣讲身边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。
2、文化志愿服务。组织志愿者到博物馆、展览馆、景区、社区文化活动站，开展义务讲解、文体活动指导、文明游园及文明观赛劝导等志愿服务。
3、关爱空巢老人、残疾人、留守儿童、敬老院、福利院志愿服务。与项目地开展结对服务等活动。
4、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。组织志愿者到城市建筑工地、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和聚居地、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开展志愿服务。
5、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。组织志愿者到市区主要交通路口、公交站台、公交车、轻轨站等开展文明交通劝导，协助维护交通秩序。
6、便民利民志愿服务。组织志愿者到各类银行、医院、电力、通信等窗口行业设置志愿服务点开展便民利民延伸志愿服务。
7、环境维护志愿服务。组织志愿者广泛开展“清洁校园”、环境整治、植树绿化、环保宣传等志愿服务。
8、科普宣传志愿服务。组织科普志愿者到各级各类科普场所开展科普宣传志愿服务。
注：各院组织开展活动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挖掘，不完全局限于以上大类的志愿服务。
四、活动要求
1、请各学院、书院、青年志愿者协会高度重视、紧密结合学院、书院特色，联系社会实践基地、社会组织等制定详细可行的活动计划，充分调动广大同学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和参与性。
2、对“志愿活动月”活动中涌现的先进事迹要及时报送团委网站。灵活运用新媒体（微信、微博等）宣传志愿活动的开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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